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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

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辦法 

 
1、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5 日經第 1 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，制定全文共 8 條；自 104 年 1 月 24 日公布施行。 

2、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5 日經第 2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，修訂第 7 條條文。 

3、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9 日經第 4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，修訂第 6、7 條條文。 

 

條號 條文內容 

第 1條 （主旨） 

 為提昇公會整體學術研究風氣、鼓勵會員參與國外學術會議與增進國際醫影放射業界交

流，特訂定「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-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辦法」（以下

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條 （獎勵對象） 

 本會有效資格會員。 

第 3條 （獎勵種類、金額與限制） 

Ⅰ 

Ⅱ 

Ⅲ 

Ⅳ 

口頭論文發表，每位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。 

任何壁報論文發表模式，皆不符合此獎勵辦法。 

會員接受國外學術大會特別邀請演講，恕不符合此獎勵辦法。 

每年度獎勵總金額上限為壹萬伍千元整；該年度如申請人數超過十人，由總金額除以總

申請人數為每人實領獎勵金額。 

第 4條 （申請資格與條件限制） 

Ⅰ 

Ⅱ 

Ⅲ 

Ⅳ 

Ⅴ 

申請者需入會滿一年以上，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。 

申請者論文需為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相關主題。 

申請者需為該發表論文第一作者。 

會員核發獎勵次數每一年僅以一次為限。 

入會期間該會員之素行未損及本會聲譽。 

第 5條 （會議範圍） 

Ⅰ 

Ⅱ 

Ⅲ 

在本國舉辦國際學術會議，恕不符合此獎勵辦法。 

與會國家含地主國至少在三國（含）以上。 

會期必須兩日（含）以上。 

第 6條 （檢附文件） 

 

 

會員需於申請時，請檢附下列文件： 

一、會員在職證明。 

二、填寫「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申請表」（如附件一）。 

三、會議主辦單位正式邀請函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。 

四、英文論文摘要一份。 

五、出席大會相關資料，回國時，請同時檢附下列文件： 

  1、國際會議出席證明書影本。 

  2、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證明書影本。 

  3、國際會議手冊封面影本。 

  4、國際會議手冊詳列報告人姓名、發表題目與日期等內容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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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條 （申請期限與資格審查程序） 

Ⅰ 

Ⅱ 

 

Ⅲ 

Ⅳ 

 

Ⅴ 

 

 

Ⅵ 

符合資格者請於每年 7月 1 日至 9月 30日向本會提出申請，逾期概不受理。 

由祕書處彙整符合申請資格者至學術委員會初審，再提交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後，

才符合得獎資格。 

由祕書處將符合得獎資格會員名單列入該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。 

由理事長於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狀及獎勵金。本獎勵金僅限在年度會員代表大會由本人

出席領取，如逾時未出席完成領獎程序者，視同得獎者放棄得獎資格。 

得獎者如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導致無法出席領獎，需於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後二

個月內，備妥複審書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送交本會權益暨法律政策委員會審核回復領

獎資格，並將於 1個月內審核完畢公告結果，並列入理監事會議紀錄。 

確定放棄得獎資格者，由本會以適當之方式公告，並列入理監事會議記錄。 

第 8條 本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，自公布日施行；修正時，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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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      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
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申請表 

申請期間：每年 7月 1日至 9月 3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會員資料 

會員編號  中文姓名  

身分證號  英文姓名  

地址  

電話(O)  出生日期 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手機  入會日期 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E-MAIL  

服務機構  科別  

服務地址  

國際會議 

論文題目  

會議名稱  

主辦單位 
 

 
會議地點 

 

 

會議期間 民國   年  月  日 至    年  月  日 

發表方式 □口頭論文 獎勵金額 □壹仟伍佰元整  □其他金額： 

評選審查委員會 

審
核
標
準 

□已符合審查標準：獎狀及獎勵金＿＿＿＿＿＿＿元整。 

□未符合審查標準 

審
核
文
件 

申請相關文件 

申請期限內：□符合  □不符合 

□1、在職證明 □1、國際會議出席證明書影本 

□2、會議主辦單位正式邀請函影本 □2、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證明書影本 

□3、大會回覆繳交會議註冊費影印本 □3、國際會議手冊封面影本 

□4、英文論文摘要 
□4、國際會議手冊詳列報告人姓名、發表題目與日期等內容

影本 

□5、其他： □5、入會滿 1 年以上，且該年度業已繳交會費 

祕書處 學術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

    

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宏字 1110409 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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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       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
會員出席國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獎勵金複審書 

複審期限為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日後二個月內。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民國  年  月  日 

會員資料 

會員編號  中文姓名  

身分證號  英文姓名  

地址  

電話(O)  出生日期 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手機  入會日期 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E-MAIL  

服務機構  科別  

服務地址  

國際會議 

論文題目  

會議名稱  

主辦單位  會議地點  

會議期間 民國   年  月  日 至    年  月  日 

發表方式 □口頭論文 獎勵金額 □壹仟伍佰元整  □其他金額： 

複審委員會 

複
審
標
準 

□代理人： 

□請求事項：回復領取獎狀及獎勵金＿＿＿＿＿＿＿元整。 

□事實： 

佐
證 

□1、天災事由及佐證： 

□2、不可抗力事由及佐證： 

□3、其他： 

祕書處 權益暨法律政策委員會 常務監事 理事長 

    

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宏字 1110409 版 


